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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 計畫評核報告  

1. 計畫資訊  

1.1 基本資料  

計畫名稱 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 計畫期程 112/01/01 ~ 112/12/31 

主管機關 環境部 計畫類別 社會發展-其他 

主辦機關(單位) 
環境部氣候變遷署(排

放管理組) 
計畫核定經費(千元) 24,488 

共同主辦機關 

環境部氣候變遷署(排

放管理組)、環境部氣

候變遷署(調適韌性組) 

總計畫經費(千元) 24,488 

管制級別 自行管制 年計畫經費(千元) 24,488 

執行地點 台北市 

空間資料 

面資料 ： 12 筆 

點資料 ： 本計畫無「點」空間資料 

線資料 ： 本計畫無「線」空間資料 

預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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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間資料 

 

計畫年度摘要 

⼀、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規劃及推動 

(⼀)辦理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推動及整合。 

(二)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對策管理。 

(三)辦理氣候變遷教育及低碳生活推廣。 

(四)推動氣候素養調查，提升⺠眾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能⼒。 

二、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

（⼀）辦理溫室氣體減緩策略規劃及相關⼦法訂定。 

（二）辦理溫室氣體盤查及管理及相關管制檢討修正作業。 

（三）推動溫室氣體調適及低碳永續家園推廣。 

1.2 經費使用情形  

項目 
分配數

(A) 

實現數

(B) 

已執行應

付未付數

(C) 

節餘數

(D) 
預付數(E) 

執行數

(F)=(B)+(C
)+(D)+(E) 

分配經費

執行率

%(F)/(A)% 

保留數 

留存基金

循環利用

金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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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計畫

經費 
24,488 24,488 0 0 0 24,488 100.00 

0 0 
資本門

預算 
0 0 0 0 0 0 0.00 

2. 管考基準  

2.1 計畫管理  

指標項目 權數(%) 自評得分 評核得分 

計畫管理 20.00 13.85 14.30 

2.1.1 行政作業 

權數(%) 自評得分 評核得分 

2.00 2.00 2.00 

 

行政作業 
權數(%) 自評分數 評核分數 

2.00 100 100 

績效說明 本計畫各式表報提報未有逾期或退件修訂。 

評核意見   

2.1.2 進度控制情形與結果 

權數(%) 自評得分 評核得分 

3.00 3.00 3.00 

 

進度控制情形與結果 
權數(%) 自評分數 評核分數 

3.00 100 100 

績效說明 112 年每季累計進度未落後且成果均於期限內回復。 

評核意見   

2.1.3 經費運用 

權數(%) 自評得分 評核得分 

15.00 8.85 9.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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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預算執行控制情形 
權數(%) 自評分數 評核分數 

15.00 59 62 

績效說明 112 年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推動及整合」預算執行率 100% 

評核意見   

(2)資本支出預算控制

結果 

權數(%) 自評分數 評核分數 

0.00 0 62 

績效說明 

⼀、年計畫經費 

1、分配數 24,488 千元 

2、實現數 24,488 千元 

3、已執行應付未付數 4,000 千元 

溫室氣體減量對策相關法規研修說明原因 

4、節餘數 0 千元 

0 

5、預付數 0 千元 

0 

二、資本門預算 

1、分配數 0 千元 

2、實現數 0 千元 

3、已執行應付未付數 0 千元 

4、節餘數 0 千元 

5、預付數 0 千元 

三、保留數 0 千元 

四、不可抗力特殊因素 0 千元 

五、留存基金循環利用 0 千元 

評核意見   

2.2 執行績效  

指標項目 權數(%) 自評得分 評核得分 

執行績效 80.00 80.00 79.70 

2.2.1 年度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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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數(%) 自評得分 評核得分 

50.00 50.00 50.00 

 

(1)訂定氣候變遷因應

法施行細則，盤點並

研擬優先推動子法 

權數(%) 自評分數 評核分數 

20.00 100 100 

預定達成目標 公告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 

實際達成目標 
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」於 112 年 12 月 29 日修正公布，

更名為「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」。 

績效說明 

1.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」於今年 2 月 15 日修正為「氣候變遷因應

法」，配合⺟法修正，於 112 年 12 月 29 日將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

法施行細則」修正為「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」，全文 25 條，自

發布日施行。 

2.本次細則修正主要補充氣候法「第二章政府機關權責」及「第三章

氣候變遷調適」之細節性事項，包含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權責事項、

減量及調適相關目標計畫方案評估記載內容、成果報告定期公開及管

考改善、調適⽬的及基本原則、明定資訊公開落實公⺠參與等，以利

氣候法的推動與執行。 

評核意見   

(2)辦理溫室氣體盤查

管理及相關管制檢討

修正作業 

權數(%) 自評分數 評核分數 

15.00 100 100 

預定達成目標 修正發布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」 

實際達成目標 

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於 105 年月 1 月 5 日訂定，迄今未

曾修正。本次係配合 112 年 2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氣候變遷因應法第

21 條規定辦理修正，名稱並修正為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查驗

管理辦法」。 

績效說明 
落實氣候變遷因應法盤查與查驗分級管理精神，並參考國際減碳管理

作法，明定納管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盤查計算方式、登錄程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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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、主管機關查核權限、網路登錄及查驗作業等，以完備我國溫室

氣體盤查查驗管理制度相關規定，爰辦理修正。 

評核意見   

(3)辦理氣候變遷與淨

零排放素養之政策建

議方針 

權數(%) 自評分數 評核分數 

15.00 100 100 

預定達成目標 辦理氣候變遷與淨零排放素養之政策建議方針 

實際達成目標 辦理氣候變遷與淨零排放素養之政策建議方針 

績效說明 

1.辦理我國全⺠及中⼩學教師、國⼩學⽣、國中學⽣、⾼中職學⽣、

公務人員等各別分眾氣候變遷與淨零排放素養問卷調查與資料分析。 

2.針對調查結果進⾏統計分析，瞭解全國⺠眾及各分眾對於氣候變遷

相關政策之理解，以及影響氣候行動之關鍵因素與路徑。 

3.針對各分眾提出氣候變遷與淨零排放素養之政策建議方針。 

 

評核意見   

2.2.2 指定指標 

權數(%) 自評得分 評核得分 

20.00 20.00 19.80 

 

(1)社會影響 
權數(%) 自評分數 評核分數 

10.00 100 99 

預定達成目標 活動參與人數達 150 人以上 

實際達成目標 

環境部氣候署與國際氣候發展智庫合作於 10 月 20~22 日舉辦「2023

年臺灣氣候行動高峰論壇」，博覽會期間（共 3 日）吸引計 1 萬人以

上前來參觀。 

績效說明 

環境部氣候署與國際氣候發展智庫合作與 10 月 20~22 日舉辦「2023

年臺灣氣候行動高峰論壇」，本次博覽會期間共辦理 8 場氣候變遷行

動論壇，邀請部會、地⽅政府、企業、⼤專院校及⺠間團體共同宣導

氣候行動，並吸引不同群族（包含中央、地方政府單位、青年及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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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）參加，⽬標讓⺠眾瞭解政府於因應氣候變遷的推⾏政策、各界氣

候⾏動及全⺠⾃⾝的減碳責任。 

評核意見   

(2)納入⺠眾參與機制 
權數(%) 自評分數 評核分數 

10.00 100 99 

預定達成目標 召開 2 場相關活動或公開性會議 

實際達成目標 
1.已於 112 年 7 月 5 日、18 日及 8 月 21 日辦理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

查登錄管理辦法」草案研商會 

績效說明 1.藉由研商會議召開，具政策推廣及宣導成效 

評核意見   

2.2.3 特殊績效 

權數(%) 自評得分 評核得分 

10.00 10.00 9.90 

 

特殊績效 
權數(%) 自評分數 評核分數 

10.00 100 99 

績效說明 

⼀、112 年 10 月 4 日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(112-115 年)」經

行政院核定。 

二、跨部會擘劃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（112~115 年）」於

112 年 10 月 4 日經行政院核定通過，本期預計投入經費 4,116 億元，

共計 126 項工作項目，藉此提升環境調適能力、強化脆弱族群調適的

堅韌性，以及城鄉地區導入多元調適策略及強化水資源系統管理等調

適行動。 

評核意見   

3. 執行成效與檢討  

3.1 執行成效  

⼀、氣候變遷因應法已於 112 年 2 月 15 日經統公布施行，新增調適專章，為達到共同努力完

備國家調適，提升整體韌性之目標，本署於 112 年 6 月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簽訂 4 年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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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氣候變遷科研橋接與調適應用專案合作協議」，共同推動國家氣候情境設定、調適框架指

引、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推動等事宜，協助各部會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，及持續提供國內外氣

候變遷科學資訊落實於調適應用。 

二、跨部會擘劃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（112~115 年）」於 112 年 10 月 4 日經行政院核

定通過，本期預計投入經費 4,116 億元，共計 126 項工作項目，藉此提升環境調適能力、強化

脆弱族群調適的堅韌性，以及城鄉地區導入多元調適策略及強化水資源系統管理等調適行動。 

三、 公開國家調適行動成果：依據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（107~111 年）」綜整 111 年

度八大領域及能力建構調適成果及總成果報告，後續將循程序提報永續會審議後對外公開。 

四、掌握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是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的基礎，為精進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盤

查查驗管理工作，因應氣候變遷因應法公布施行，修正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

辦法」，除落實氣候變遷因應法盤查與查驗分級管理精神，並參考國際減碳管理作法，明定納

管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盤查計算方式、登錄程序、內容、主管機關查核權限、網路登錄及

查驗作業等，以完備我國溫室氣體盤查查驗管理制度相關規定。 

3.2 執行檢討  

⼀、持續推動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⾏動計畫（112~115 年）」，強化能力建構領域調適工作，

管考追踪各部會調適計畫辦理進度及情形。 

二、持續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」落實盤查相關法規之執行。 

 

3.3 改善措施與策進作為  

⼀、擬定調適計畫管考原則，持續進⾏跨部會協商⼯作。 

二、為強化落實盤查相關法規之執行，將規劃提供多元輔導策略如修正盤查作業指引、公告排

放係數、編撰盤查報告書範本及彙整盤點易錯誤樣態等方式，以確實掌握納管對象盤查溫室氣

體排放量情形，並藉由持續與地方環保機關合作，擴大掌握納管對象之監督。 

4. 評核結果  

4.1 成績評定  

自評 評核 

分數 等第 分數 等第 

93.85 優等 94.00 優等 

4.2 評核意見  

1. 年度計畫經費已全數運用實現，各項執行目標均已具體達成。 

2. 建議未來可適時提高目標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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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計畫附件資料 

6. 計畫成果照片 

氣候博覽會大合照.jpg 


